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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5年 6月 9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實施情況 

 

 

目的  
 
.  本文件就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下稱 "標籤制度 ")提供背景

資料，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

會 ")委員就標籤制度的實施情況提出的主要關注。  
 
 
背景 

 
2.  為預先包裝食物 1引入標籤制度的《 2008年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例》

(下稱 "《修訂規例》")於兩年寬限期屆滿後，在 2010年 7月 1日開

始生效。標籤制度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必須標示能量和 7種
核心營養素，即 (i)蛋白質； (ii)碳水化合物； (iii)總脂肪； (iv)飽
和脂肪； (v)反式脂肪； (vi)鈉；及 (vii)糖。凡涉及營養聲稱的營

養素，亦必須標明含量。此外，不同種類的營養聲稱 2亦受到規

管。未能遵從標籤制度的法定要求，即屬犯罪，可處最高罰款

                                                 
1  "預先包裝食物 "指任何經全部或部分包裝食物以致 (a)如不打開或不改變包裝，

則不能將包裝內的食物變更；以及 (b)該食物可隨時作為單份食品，交給最後消

費者或飲食供應機構。  
2  包括營養素含量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及營養素功能聲稱。營養素含量聲稱說

明食物的能量值或某種營養素的含量水平 (例如： "高鈣 "； "低脂 "； "不含糖 ")。
營養素比較聲稱比較相同食物或類似食物的兩種或以上不同版本的能量值或營

養素含量水平 (例如： "低脂  ⎯⎯  脂肪含量較相同牌子的一般產品少 25%")。營

養素功能聲稱說明某種營養素在人體生長、發育和機能的正常運作方面所擔當

的生理角色 (例如：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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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3.  為利便食物業界及盡量減少對食物選擇的影響，《修訂

規例》訂明多個獲豁免遵守營養標籤規定的情況，例如包裝在

總表面面積小於 10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的預先包裝食物，可獲豁

免。此外，當局亦推出小量豁免制度，每年銷售量為 3萬件或以

下，並且沒有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可獲豁免 3。據政府當局所述，

截至 2014年 4月 4日，共有16 061種有效小量豁免產品可於市面銷

售。  
 
4.  按政府當局在 2014年 5月 1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

述，由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4日期間，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

"食安中心 ")檢查了 30 552件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發現有

399件不符合標籤制度的規定。在 399件不符合規定的食品中，  
201件是在肉眼檢查時發現未能符合標籤制度的法定規定，另外

198件則透過化學分析，發現營養成分與標籤聲稱的資料不符。

食安中心已向有關食物商發出警告信，而該等食物商已把不符

合規定的產品從貨架下架，或按照標籤制度的法例規定更正標

籤內容。  
 
 
委員的關注事項 

 
5.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9年至 2014年期間的 5次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標籤制度實施情況的議題。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

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就違規個案所採取的執法行動  
 
6.  委員察悉，截至2014年 4月 4日，食安中心未有就違規個

案提出任何檢控。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一直以來對業界是否

太過寬容。委員認為，由於標籤制度自 2010年 7月起已生效，政

府當局應考慮收緊其執法行動，並針對有關食物商立即提出檢

控，而非向違規食物商發出警告信，並給他們時間糾正不符合

規定的情況。  
 

                                                 
3 食物製造商／進口商需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署長申請小量豁免。申

請人須遵守由食環署署長訂定的條件，包括每月匯報有關食品在進口商／製造

商層面的銷售量。當銷售量達到 3萬件限額的 70%時，有關經營商會接獲通知。

一旦銷售量超出限額 (即每年 3萬件 )，所有當時在市面出售的該種食品便須在

30天內按照法例規定加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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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當局解釋，按照巡查行動的內部指引，如發現不符

合規定的情況，例如營養標籤資料不全，食安中心在提出檢控

前，會向有關食物商發出警告信，要求採取行動，在 60天內符

合標籤制度的規定。如果檢測結果顯示實際營養素含量與營養

標籤所示的含量有差異，食安中心會發信給有關的食物商，要

求在 21天內作出解釋。如食安中心不接納解釋，便會發出警告

信，要求有關食物商採取行動，在 39天內符合標籤制度的規定。

如營養素含量有差異的食品在 39天後繼續出售，食安中心會提

出檢控。截至 2014年 4月，食安中心未有就 399宗不符合規定的

個案提出任何檢控，理由是有關食物商在接到警告信後，已把

不符合規定的產品從貨架下架，或按照標籤制度的法例規定更

正標籤內容。  
 
營養標籤的可閱性  
 
8.  委員察悉，食安中心已於 2012年 5月發出《製備可閱的

食物標籤業界指引》 (下稱 "《指引》")，提供清楚可閱的食物標

籤的原則及例子，供業界參考。委員亦察悉，食安中心於 2013年
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以《指引》為準則，就本港售賣的預先

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可閱性進行研究的結果。結果顯示約有六

成 (100個樣本中有 63個 )樣本的營養標籤未能符合《指引》的建

議，可閱性未如理想。委員對政府當局只要求業界自律地跟從

《指引》，以及業界在提供可閱的食物標籤方面進展緩慢深表關

注。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就規定所有食物商必須跟從《指引》，

以及按需要提出立法修訂定出時間表。  
 
9.  政府當局表示，《指引》訂明構成食物標籤可閱性的主

要元素的建議，包括字體大小，而食安中心會繼續透過不同渠

道鼓勵本地食物業界根據《指引》提供清晰可閱的營養標籤。

違反指引及隨後的執法行動會按不同個案逐一處理。如業界未

有自律地跟從《指引》，以致未能達到預期成果，政府當局不

排除會提出相關的法例修訂，以進一步規管食物標籤的可閱性。 
 
食物的味道聲稱  
 
10.  委員對於一些聲稱 "少甜 "的預先包裝食品實際上含有

高糖份深表關注。為免消費者被味道的聲稱誤導，委員建議在

法例中界定食物 "味道 "的定義。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對味道的感

覺視乎個人的主觀口味而定，委員曾在《修訂規例》的審議階

段時進行徹底討論，並同意不能在法例中界定該種屬個人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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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稱。當局已把有關味道聲稱 (例如 "少甜 "和 "輕怡脂肪 ")的教

育納入公眾教育及宣傳計劃內。經政府當局推行大量公眾教育

和宣傳活動後，公眾會了解如何善用營養標籤資料作出更健康

的食物選擇。  
 
消費者的食物選擇  
 

11.  對於委員就標籤制度有否影響過敏症患者的食物選擇

而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回應表示，據香港過敏協會 (下稱 "過敏

協會 ")主席所稱，標籤制度沒有對過敏症患者的食物價格及選擇

帶來任何負面影響。過敏協會表示，對食物過敏症患者而言，

其食物選擇取決於有關食品是否含有會引致過敏反應的物質，

以及其原產地。  
 
12.  有委員提出標籤制度有否 限制消費者的食物選擇一

事，亦有委員關注少數族裔人士的食物選擇會否因為政府當局

加強對小規模商店的監察而大大減少。由於少數族裔的不符合

規定食品在預先包裝食物市場所佔的比率甚少，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寬大處理。  
 
13.  政府當局表示，由食安中心委聘的市場調查顯示，實施

標籤制度後，市場上的食物選擇沒有受到重大影響。每年舉行

的美食博覽一向被視為新預先包裝食品在香港市場推出的試

點。政府當局因此委託了獨立顧問在 2010年及 2011年的美食博

覽進行調查，以評估標籤制度對在美食博覽首次推出市場的預

先包裝食品的影響。美食博覽的調查結果顯示，實施標籤制度

並沒有對在美食博覽首次推出市場的預先包裝食品帶來任何重

大影響。對於委員擔憂標籤制度可能影響少數族裔商店的食物

選擇，當局向委員表示，食安中心一直積極與業界保持溝通。

雖然少數族裔食品商店出售的預先包裝食品數量在標籤制度實

施後有所減少，但食安中心會採取適當行動，以協助食物商符

合標籤制度的規定。  
 
非預先包裝食物內的反式脂肪  
 
14.  委員察悉，標籤制度已涵蓋含反式脂肪的預先包裝食

品，他們關注當局會否設立機制，讓消費者得知他們從非預先

包裝食品所攝取的反式脂肪含量。政府當局告知委員，食安中

心已成立兩個工作小組，負責制訂兩套指引，以推動業界製造

低鈉、低糖和低脂 (包括反式脂肪 )的食品。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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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討論及考慮能否在零售商和食物業場所的層面提供更多有

關非預先包裝食品的反式脂肪含量的資料，以及為反式脂肪設

立食物標籤制度的可行性和涵蓋範圍。雖然有一海外例子是美

國紐約市禁止食肆使用反式脂肪，但鑒於香港的菜式種類繁

多，香港的食肆難以在其菜單中表明所售食物的反式脂肪含量。 
 
小量豁免制度  
 
15.  因應委員對當局如何核實申請小量豁免的食品的每年

銷售量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解釋，除規定食物商每月報告有

關食品在進口商及製造商層面的銷售量外，食安中心亦會對進

口商及零售商進行實地巡查，檢查他們申請小量豁免的食品。

零售商或會被要求提供收據以供核實。  
 
16.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監察市場上持有有效登記的小

量豁免產品。據政府當局表示，每年銷售量為 30 000件或以下，

且沒有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

定。每件豁免產品會獲編配號碼。食安中心的人員在進行巡查

時會核實該產品的豁免編號。若有關產品每年銷售量在一年完

結時未有超過 30 000件的豁免限制，該獲豁免產品或會在下一年

獲得續期。食安中心會留意獲豁免產品的每年銷售量，以防小

量豁免制度被濫用。  
 
 
近期發展 

 
17.  繼事務委員會於 2014年 5月 13日舉行會議後，政府當局

在 2014 年 6 月 9 日 致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2)1755/13-14(01)號文件 ]中表示，除非獲得豁免，否則所有

預先包裝食物須加上可閱的標籤。根據律政司的意見，由於 "可
閱 "一詞必須以一般慣常涵義解釋，即清晰可閱讀的意思，相關

法例的現有條文已足夠讓有關部門針對未有提供符合可閱性規

定的營養標籤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現時

條文已足夠讓有關部門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此外，食安中心

已決定收緊其執法，如食安中心發現任何不符合規定的情況，

包括未能提供符合可閱性規定的標籤，食安中心會立即採取行

動檢控。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6月 9日就實施標籤制度的最新發

展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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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6月 3日  



附錄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內務委員會  2008 年 5 月 23 日  《 2008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
訂：關於營養標籤及

營 養 聲 稱 的 規 定 ) 規
例》小組委員會最終

報告  

 

2009 年 6 月 22 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 年 4 月 13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7 月 12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 年 5 月 8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5 月 13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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